
製表日期：108年02月02日表89-3-1(105年度)綜稅依稅額試算申報與核定之應納與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申報 申退件數核定 差額 申退金額 核退件數 核退金額

退稅案件應納稅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207796 139364186 1 -185 345184 344770139387

第2分位 207796 10595513882 14027 145 628714 628931105992

第3分位 207795 8763892436 93311 875 511901 51218987607

第4分位 207795 73219445901 447994 2092 530704 53116273114

第5分位 207795 74205826610 829870 3260 606891 60790473973

第6分位 207795 780441236235 1239844 3609 719582 72211077679

第7分位 207795 875861695002 1700128 5126 945614 94856987251

第8分位 207795 896042394333 2401929 7596 1148283 115225889229

第9分位 207795 779594395315 4410552 15237 1315367 131723177301

第10分位 207795 5059818232158 18336301 104143 1280309 128588949472

合     計 2077952 29332059 29473958 861005 8032552 864172 8051013141899

一、說明：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本表使用說明：（一）本項統計資料來源為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資料，不含分離課稅、免稅及非課稅所得，本統計表資料不宜作為貧富差距之比較。
　　　　　　　　　（二）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08年02月02日表89-3-1(105年度)綜稅依稅額試算申報與核定之應納與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申報自繳件數 申報自繳金額 核定補稅件數 核定補稅金額 申報件數 核定件數

補稅案件 不退補案件
分位別

第1分位 15 7 684252747 684021997

第2分位 357 57 101784644 1014541114

第3分位 48757 1267 11889049414 71451534

第4分位 98709 2412 132164319857 360002282

第5分位 104924 2685 130905585788 289303094

第6分位 105797 2821 126930800692 243553431

第7分位 100346 3007 117202941988 202506285

第8分位 106994 3610 1145811173125 116317026

第9分位 127856 4821 1250151863506 272310373

第10分位 158338 8110 1490877698889 9157641

合     計 852093 13436651 28797 93776 365287 1184983

一、說明：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本表使用說明：（一）本項統計資料來源為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資料，不含分離課稅、免稅及非課稅所得，本統計表資料不宜作為貧富差距之比較。
　　　　　　　　　（二）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